
附件1
典当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办理指南

一、申请条件
典当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申请人已领取《典当经营许可证》；
（二）典当行应当建立、健全以下安全制度： 
　　1.收当、续当、赎当查验证件（照）制度； 
　　2.当物查验、保管制度； 
　　3.通缉协查核对制度； 
　　4.可疑情况报告制度； 
　　5.配备保安人员制度。
（三）典当行房屋建筑和经营设施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安全标准和消防管理规定，具备下列安全防范设施： 
　　1.经营场所内设置录像设备（录像资料至少保存2个月）； 
　　2.营业柜台设置防护设施； 
　　3.设置符合安全要求的典当物品保管库房和保险箱（柜、库）； 
　　4.设置报警装置； 
　　5.门窗设置防护设施； 
　　6.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及器材。
二、申请材料
（一）申请报告；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典当经营许可证》及复印件； 
　　（四）法定代表人、个人股东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及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五）法定代表人、个人股东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户口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具的无故意犯罪记录证明； 
　　（六）典当行经营场所及保管库房平面图、建筑结构图； 
　　（七）录像设备、防护设施、保险箱（柜、库）及消防设施安装、设置位置分布图； 
　　（八）各项治安保卫、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九）治安保卫组织或者治安保卫人员基本情况。
三、办理程序
（一）申请人向企业工商登记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提交申请资料。
（二）申请人提交的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即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不予受理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
（三）受理申请后，县级公安机关组织民警对申请人的场所、设备、设施等进行实地核查，核查通过的，向申请人颁发《特种行业许可证》；不予许可的，出具不予许可决定书并载明理由。


四、核发流程图


 (
申请人
向
县级
公安机关
提交申请材料。材料齐全并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
。
)                     
                               
 (
材料不齐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不予受理，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
)


 (
予以受理的，责任人在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实地核查、颁发《特种行业许可证》
。
)

 (
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不予通过，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
)   


 (
申请人凭身份证和受理通知书领取《特种行业许可证》。领取《特种行业许可证》后，
应当在
10
日内完成典当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安装，
系统
建设安装完成后方可营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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